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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17 年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工作任务进度表 
序号 工作任务 阶段目标 

 

 

 

 

 

1 

 

 

规范网上服务流程。推进办事材料目

录化、标准化、电子化，开展在线填报、

在线提交和在线审查。建立网上预审机制，

及时推送预审结果，需要补正的材料一次

性告知；积极推动电子证照、电子公文、

电子签章等应用。（完成时限：2019 年底）

 

 

第一季度：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将办事材

料目录化、标准化并全部上传至系统，开展在

线填报、在线提交和在线审查。 
第二季度：同第一季度。 
第三季度：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建立网上

预审机制，及时推送预审结果，将需要补正的

材料一次性告知办事群众及企业。 
第四季度：市政务服务中心对接自治区政

务服务中心做好电子证照、电子公文、电子签

章等应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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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
 

 

凡与企业注册登记、年度报告、变更

注销、项目投资、生产经营、商标专利、

资质认定、税费办理、安全生产等密切相

关的服务事项，以及与居民教育医疗、户

籍户政、社会保障、劳动就业、住房保障

等密切相关的服务事项，推行网上受理、

网上办理、网上反馈，做到服务事项“应上

尽上、全程在线”。（完成时限：2018 年底）

 

 

第一季度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梳理与

企业注册登记、年度报告、变更注销、资质认

定、商标有关的服务事项；市发展改革委负责

梳理与项目投资、生产经营有关的服务事项；

市科学技术局负责梳理与专利有关的服务事

项；市地税局负责梳理税费办理有关的服务事

项；市安监局负责梳理与安全生产等密切相关

的服务事项；市教育局负责梳理与居民教育有

关的服务事项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梳理

与医疗、社会保障、劳动就业有关的服务事项；

市公安局负责梳理与户籍户政有关的服务事

项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梳理住房保障等

服务事项。 
第二季度：同第一季度。 
第三季度：由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将梳理

的服务事项按照先易后难、逐步实施的原则纳

入网上受理、网上办理、网上反馈，做到服务

事项“应上尽上、全程在线”。 
第四季度：同第三季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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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
 

开展联审联办。坚持依法行政，针对

跨层级的政务服务事项，简化办理层级，

可依法取消下级部门受理、初审环节的，

直接由负责审批的上级相关部门受理和审

批，或者将上级部门的终审权依法下放到

负责受理（初审）的下级部门。发挥信息

共享支撑多部门协同服务作用，针对跨部

门办理事项，实行一口受理、网上运转、

并行办理、限时办结；加强服务事项的关

联分析，对同一主题，整合优化相关事项

的申请材料和表单，实行前台多事项“一表

式”申办受理，后台多部门“一站式”并联办

理。（完成时限：2019 年底） 

 

第一季度：市政务服务中心及县（区）人

民政府负责梳理跨层级的政务服务事项，并依

照相关法律依据提出取消下级部门受理、初审、

下放的意见。 
第二季度：同第一季度。 
第三季度：同级法制部门审核取消下级部

门受理、初审、下放的意见，报同级人民政府

做出取消、下放决定。 
第四季度：同第三季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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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

加强基层服务网点建设。推进服务下

沉，依托乡镇（街道）民生服务中心和村

（社区）为民办事全程代办点，充分利用

共享的网上政务服务资源，做好政策咨询

和办事服务，重点围绕劳动就业、社会保

障、扶贫脱贫等领域，开展上门服务、免

费代办等便民服务。（2018 年底） 

第一季度：县（区）人民政府负责建立完

善乡镇（街道）民生服务中心及村（社区）为

民办事全程代办点，做到乡镇（街道）民生服

务中心服务功能齐全，村（社区）都有为民办

事全程代办点，并且至少配备 2 人为专职代办

员。 
第二季度：同第一季度。 
第三季度：同第一季度。 
第四季度：同第一季度。 

说明：如内容栏不够，请自行加页，请按季度列明阶段目标，内容要具体明确、可量化、可度量。 

   

  



5 
 

 


